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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0 号——试点红筹
企业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申请文件（修

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

制的决策部署，我会借鉴试点注册制的成功经验，对《公开

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0 号——试点

红筹企业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申请文件》（以下简称《试

点创新申请文件准则》）进行了修改，将申报文件涉及核准

的内容调整为注册，并按电子化报送要求进行对应调整，未

做其他实质修改。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18 年 3 月 22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《证监会关于开

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8〕21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，明确符

合选取标准的境外红筹企业可在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

上市。6 月 18 日，我会发布《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

凭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》，对《若干意见》细化试点

创新企业选取标准，明确试点创新企业发行存托凭证适用核

准制的具体程序。同期，我会发布《试点创新申请文件准则》，

明确核准制下试点企业申请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的，应当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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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的申报文件要求及文件目录内容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全面实行注册制后，核准制相关申报要求已不再适用，

本次按照注册制下申报文件类型和电子化报送要求，对《试

点创新申请文件准则》予以修改。同时，本次将科创板、创

业板申报文件类型要求一并纳入，形成统一适用的申请文件

格式准则，便于市场主体适用。对其他实质内容未做修改。


